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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 
有關建議轉讓之主要股東變動 

 

茲提述 (i) Dragon Mining Limited 龍資源有限公司*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1 年 5 月

14 日及 2021 年 8 月 12 日之公告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；及 (ii) 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

7 月 9 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建議轉讓之主要股東潛在變動。除非文義另

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已獲APOL告知，買賣協議所載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，建議轉讓之完成已於

2021 年 8 月 13 日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進行。緊隨上述完成後，亞太資源透過

GLL 及 APRL 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龍資源有限公司 

主席 

狄亞法 

 

香港，2021 年 8 月 13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狄亞法先生（王大鈞先生為其替任董事）； 

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 Brett Robert Smith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林黎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

Carlisle Caldow Procter先生、白偉強先生及潘仁偉先生。  

 

 

* 僅供識別 


